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文件 
校办发[2011]2号


关于各教学单位成立学术委员会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
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加快学校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学校科研工作开展，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各院、系、部、基地学术委员会。

学术委员会成员的组成：
1.应涵盖本单位所有专业的专家教授（兼职专家教授占1/3以上）；

2. 委员会成员人数一般为5-7人，专业较多的单位委员人数可适当增加；

3.学术委员会秘书由各单位骨干教师或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担任。
请各教学单位于2011年1月25日前将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报至学校办公室。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学校办公室
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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